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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百慕達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2689） 

澄清公告 

本公告旨在澄清若干報刊包括『時代周報』對公司的報導。 
 
玖龍紙業（控股）有限公司(「 本公司」 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已注意到若干報刊包

括『時代周報』文章對本公司事務的報導。  
 
董事會聲明該等報導毫無根據。本公司亦無涉及與任何破產，清算或清盤程序。董事會

認為本公司的財務狀況是健全、穩定及本公司業務運作一切正常。  
 
本公告是承董事會命，董事個別及共同就本公佈的準確性承擔責任。 
 

承董事會命 

玖龍紙業(控股)有限公司 

董事長 

張茵 

 
 
香港，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二十九日 
 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執行董事為張茵女士、劉名中先生、張成飛先生、張元福先生及高

靜女士；非執行董事為劉晉嵩先生；而獨立非執行董事為譚惠珠女士、鍾瑞明先生、鄭

志鵬博士及王宏渤先生。 
 
 
* 僅供識別 
 


